
凯风公益基金会证照印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凯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各种印章、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等各类资质证照的使用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制

度。

第二章  印章的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制发的公文；基金会与合

作方签署的各类协议书、合同等契约，各类报表，以及有关

财务审批事项；以基金会名义对外提供的各种材料、资料、

数据；以基金会名义颁发的荣誉证书、奖状等证明文书以及

经基金会领导批准的其他用印事项。

第三章  证照与印章的管理

第三条  基金会所有证照、印章实行分类保管：综合管

理部负责公章、法定代表人（理事长）名章及各类资质证照

的建册保管；财务资产部负责财务专用章的建册保管，具体

格式参照《凯风公益基金会印章管理目录》《凯风公益基金

会资质证照管理目录》。

第四条  刻制印章应当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说明印章

的种类、名称、形式、使用范围及管理权限，经综合管理部



审核、秘书长复核、理事长批准后，由综合管理部持基金会

相关证照、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办理刻制。印章的印模由综合

管理部统一登记备案。

第五条  印章的刻制，必须按规定向公安部门办理申请

登记和审批手续，在有法定资质的刻制单位刻制。

第六条  基金会印章如因各种原因导致印章受损或丢失

，印章保管人需填写《印章刻制申请表》，经综合管理部负

责人审核、秘书长复核、理事长批准后方可重新刻制。

第七条  基金会印章保管人变更时，需填写《印章交接

登记簿》，明确交接双方责任，由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监交并

签字确认。

第八条  所有印章和资质证照保管部门须指定专人保管

，做到存放安全，须存入专用保险柜，不随意乱放，不得遗

失损坏；保管人离岗时须锁好保险柜，严禁擅自委托他人代

管。

第九条  所有印章和资质证照的使用要坚持原则、照章

办事，不得超范围和越权使用。

第四章  证照与印章的使用

第十条  所有印章和资质证照均实行使用审批、登记制

度，使用和外借均需在飞书中填写相关审批流程，经批准后

方可办理；印章使用需填写《印章使用登记簿》，资质证照

使用需填写《证照资料使用登记簿》。



第十一条  使用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须加盖“凯风公益

基金会”印章时，经办人须在《印章使用登记簿》备注栏及

复印件上注明用途。

第十二条  所有资质证照及印章的外借均需由基金会工

作人员负责掌管，外借期间须确保证照、印章安全，不得转

借他人或用于未经批准的事项，外借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工

作日，确需延长的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用毕及时交回保管

部门并在登记册上注明归还情况。

第十三条  “凯风公益基金会”公章，由综合管理部保

管。签订各种合同/协议、基金会对外公文等重要事项用印，

须通过飞书流程完成审批手续；遇领导外出无法及时完成审

批时，急事可先电话请示，事后 2个工作日内补办审批和登

记手续。

第十四条  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理事长）名章，由基金

会综合管理部负责保管，使用须经本人审批；如遇理事长因

差旅或休假原因无法及时处理审批的特殊情况，须由法定代

表人事先出具书面授权文件，明确授权范围、期限及被授权

人，经综合管理部备案后，由被授权人审批后方可使用。

第十五条  “凯风公益基金会财务专用章”由财务经理

负责保管，与理事长名章实行双人分开管理，双人用章需分

别履行审批手续。“财务专用章及理事长名章”的使用范围

如下：

银行结算：现金支票、转账支票、银行存单、电汇凭证



、手续费凭证、信用卡办理、资信证明、银行对账单、购买

支票以及其他银行业务。

财务管理：发票、捐赠票据、对账单、资金证明、收据

以及其他财务管理业务。

超出以上范围的各项财务用章业务，应由当事人报财务

资产部负责人审核、秘书长批准后。

第十六条  严禁在空白介绍信、空白便函、空白纸张或

内容不完整的文件上加盖任何印章；严禁伪造、变造印章或

资质证照。

第十七条  用印规范：

（一）盖章位置应准确、恰当，印迹端正、清晰，印章

名称需与用印件落款一致。

（二）公章一般盖于单位名称中部，骑年盖月。

（三）合同、协议、备忘录等多页文本必须加盖骑缝章，

骑缝章需覆盖所有页码，确保印迹清晰、连续。

（四）所有用印情况均需在《印章使用登记簿》上详细

记录，包括用印日期、事由、文件名称、印章名称、审批人

、经办人、用印份数等，以备核查。

第五章  印章的封存与销毁

第十八条  对暂停使用的印章，由印章管理员封存并在

《印章登记簿》中注明封存原因及时间，存入专用保险柜保

管；旧印章更换时需上交综合管理部，经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审核、秘书长批准后，按本制度第五章规定进行封存或销毁。

第十九条  印章因机构撤销、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或

其他原因需废用的，由使用部门提出注销申请，经综合管理

部审核、秘书长复核、理事长批准后可进行注销，注销后的

印章由综合管理部统一封存保管，不得随意处置。

第二十条  销毁印章须先留存印模并归档，经综合管理

部负责人审核、秘书长复核、理事长批准后，由综合管理部

指定非印章保管岗的二人共同监销，监销人需在《印章销毁

清册》上签字确认，任何人不得自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